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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帳/信用卡繳交保險費付款授權約定條款】 

壹、一般條款 
一、 本授權書所稱之授權人為要保人委託其代繳要保人與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國泰人壽）所訂定之保險契約之「國泰人壽自費團體

保險加入調查表」所載之自費部分總保費（以下簡稱保險費）之人。授權人僅限於要保人之員工，且須為保險契約之被保險人。 

二、 授權人同意由本授權書約定之銀行活期存款或活期儲蓄存款／郵局設有存簿儲金或劃撥儲金帳戶或授權信用卡發卡機構，以自動轉帳／信用卡帳

戶內進行扣款交付保險費。 

三、 國泰人壽依本授權書約定在授權人帳戶所扣得之保險費，授權人若有異議時，除扣款金額不符外，概由授權人負責，與國泰人壽無涉。 

四、 以自動轉帳／信用卡扣款繳付保險費者，授權人同意指定銀行／郵局／發卡機構於未完成驗印及建檔／建檔前，即得逕行扣繳保險費。國泰人壽

就已受領之款項，得逕予入帳以繳交保單之保險費。若指定銀行／郵局／發卡機構撥款予國泰人壽後，始通知授權有瑕疵者，本授權書之授權自

始不生效力，授權人應另行簽訂授權書。如因此而有所疑義時，國泰人壽將無息退還保險費至原扣繳帳戶，概與指定銀行／郵局／發卡機構無涉

。 

五、 授權人與指定銀行／郵局／發卡機構之契約關係消滅或其他任何原因，致指定銀行／郵局／發卡機構未能付款予國泰人壽時，授權人同意指定銀

行／郵局／發卡機構得將未能付款原因通知國泰人壽。 

六、 保險契約經辦理撤銷、終止、解除或其他原因而失效後，如指定銀行／郵局／發卡機構因作業時差及其他因素誤以其為有效而仍於授權人帳戶轉

帳或信用卡進行扣款交付保險費者，保險契約並不因此而有效，指定銀行／郵局／發卡機構得於發現錯誤後，通知國泰人壽將該筆款項退還至授

權人原扣款帳戶，授權信用卡扣款者仍應依發卡機構所發之付款通知書向發卡機構支付發卡機構已給付國泰人壽之保險費；於前述情形，授權人

同意國泰人壽將保險費退予指定銀行／郵局／發卡機構。 

七、 授權人對指定銀行／郵局／發卡機構之自動轉帳／信用卡扣款金額與保險費金額有疑義時，應逕行洽詢國泰人壽，概與指定銀行／郵局／發卡機

構無關。 

八、 授權人同意任何有關授權人與國泰人壽就本授權書所指定保險契約之保險權益事項及一切抗辯，概與指定銀行／郵局／發卡機構無關，不得以之

對抗指定銀行／郵局／發卡機構。 

九、 指定銀行/郵局如因電腦系統故障或其他不可抗力之情事致無法於約定日期完成扣款者，指定銀行/郵局得待前述無法完成扣款之原因消滅後，再

行辦理保險費之扣款，如有疑義，應逕行洽詢國泰人壽，概與指定銀行/郵局無關。 

十、 授權人於本授權書授權成功後，如變更於指定銀行／郵局之留存印鑑或簽名者，本授權書不因此而失其效力。 

十一、 授權人以同一帳戶／信用卡同時授權指定銀行／郵局／發卡機構以自動轉帳／信用卡扣款交付兩件以上保險契約之保險費或同一天同一帳戶

／信用卡內有兩筆以上扣款時，則由指定銀行／郵局／發卡機構衡量授權人之存款餘額與保險費狀況權衡處理，授權人不得有異議。 

十二、 授權人同意國泰人壽及指定銀行／郵局／發卡機構得於授權繳交保險費之必要範圍內為蒐集、利用或處理授權人之個人資料。 

十三、 有以下各款情形之ㄧ者，除本授權書另有約定外，授權之效力自指定銀行／郵局／發卡機構知悉該情形之日起終止： 

(一)本授權書所指定之保險契約因撤銷、終止、解除或其他原因消滅時。 

(二)授權人與指定銀行／郵局／發卡機構之間，就本授權書所指定扣款帳戶／信用卡之契約關係消滅時。 

十四、 本授權約定條款如有未盡事宜，授權人授權國泰人壽及指定銀行／郵局／發卡機構得隨時協商修訂之，修訂後之內容構成本條款之ㄧ部分，效

力優先於原條款。 

貳、第一次保險費條款 
一、 以本授權書授權繳交新契約第一次保險費者，應連同新契約要保書一併交予國泰人壽，新契約經國泰人壽同意承保，並確認自指定銀行／郵局／

發卡機構受領第一次保險費時，溯及國泰人壽受理本授權書時生效。若第一次保險費遭指定銀行／郵局／發卡機構拒付者，保險契約自始無效。 

二、 授權人於簽署本授權書後，欲變更授權內容者，應另立授權書並於保險契約完成承保程序前送達國泰人壽，始生效力。 

三、 本授權書如因內容填寫不全，錯誤或其他原因致指定銀行／郵局／發卡機構無法辦理轉帳／扣款者，不生授權之效力。 

四、 授權繳交新契約第一次保險費者，授權人若無反對之意思表示，該新契約之續期保險費依照下列續期保險費條款辦理。 

五、 保險契約有因辦理撤銷、不同意承保或承保內容變更致生退還保險費之情事時，要保人及授權人同意國泰人壽得將應退還之保險費，無息匯入授

權人原扣款帳戶。 

參、續期保險費條款 
一、 授權指定銀行／郵局以自動轉帳或發卡機構以扣款交付保險費之轉帳／扣款基準日，除已有指定扣款日之約定者外，如保險單所載保險費交付日

期為 1 日至 9 日間者，以當月 9 日為轉帳／扣款基準日；保險單所載保險費交付日期為 10 日至 19 日間者，以當月 19 日為轉帳／扣款基準日；

保險單所載保險費交付日期為 20 日至月底者，以當月 29 日為轉帳／扣款基準日(每年 2 月以 27 日為轉帳扣款基準日)；如遇假日，則順延至次

一營業日扣款，並請提前一個營業日存妥款項。 

二、 若於上述 9、19、29日(2月則為 27日)等轉帳扣款基準日扣款不成者，國泰人壽得再執行扣款或由要保人於保險契約條款約定之寬限期間屆滿前

自行繳交該次保險費。若逾期未繳致保險契約停效者，概由要保人自行負責。 

三、 本授權書如因內容填寫不全、錯誤或其他原因致指定銀行／郵局／發卡機構無法辦理轉帳／扣款者，不生授權之效力。 

四、 因作業時差及其他因素，發生重複收費之情事者，國泰人壽應將重複收取之保險費退還至授權人原扣款帳戶。 

五、 授權人於每月 15 日前將本授權書送達國泰人壽者，自動轉帳作業自次月 1日起生效，每月 16日後始送達者，自動轉帳作業自次一期別起生效。 

六、 授權人欲變更以其他帳戶／信用卡繳交保險費時，應重新填寫授權書，並依續期保險費條款第五條之約定辦理，原授權書效力於新授權書生效時

，自動終止。更換新卡(如毀損、有效期間屆滿等情形)而未更換卡號者，原授權書仍具授權效力。 

七、 授權人欲終止授權關係，應於保險單所載保險費交付日期前 5個營業日，將「終止保險費自動轉帳付款授權書」送達國泰人壽，逾期送達者，則

延至次期始生終止效力。授權人就本授權書所授權自動轉帳之保險契約，如前已有以信用卡繳交保險費或保險費自動轉帳付款之授權者，自本授

權書生效之日起，前開授權視為終止。 

八、 因保單繳別、年期之變更或其他保全變更，致使當次金額與授權指定銀行／郵局／發卡機構以自動轉帳／信用卡扣款交付保險費之金額有短轉或

溢繳時，則由國泰人壽於次月依本授權書續期保險費條款第一條約定之扣款基準日之相當日補收或無息退還至授權人原扣款帳戶。如次月有應繳

之續期保險費，則溢收短繳之保險費將合併計算。 

個人資料保護法應告知事項 

國泰人壽係為人身保險相關服務及執行、辦理申訴及爭議處理、公司內部控制及稽核業務之需要而蒐集您的個人資料。所蒐集之資料僅會於前開蒐集目的存續期間及依

法令規定要求期間內，以合於法令規定之利用方式，於我國境內供予國泰人壽及因以上目的作業需要之第三方處理及利用。您可以至國泰人壽各服務中心或利用國泰人

壽免費客戶服務專線(0800-036-599)查詢、請求閱覽、製給複製本、更正、補充、停止蒐集、處理、利用或刪除您的個人資料，惟國泰人壽依法令規定或因執行業務所

必須，得不依您的請求處理。若您未能提供相關個人資料時，基於健全人身保險業務之執行，國泰人壽將無法提供您完善的服務。 

 








